
质 疑 答 复
 
各相关供应商：
关于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一期）管线专网项目（JSZC-321000-JZCG-G2025-0129）采购文件的质疑已收悉，
[bookmark: _GoBack]现采购人答复如下：
质疑事项1：
招标文件“第五章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评分标准——商务部分（25分）——标准规范化专业能力：投标人参与编制市政类或管线类国家、行业或地方规程（标准）的，每有1个得1分，满分4分。（需提供有效证书，扫描上传。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事实依据：国家相关标准既然已经建立，项目需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执行及实施。投标人参与编制市政类或管线类国家、行业或地方规程（标准），只能证明相关标准比较了解，和是否具备交付能力没有直接关系。
法律依据：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五条“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答复：该项目采购范围包含标准建设，中标人需要协助采购人编制完成《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与地下管线综合调查技术规程》《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与地下管线综合数据库建库标准》和《地下管线隐患排查及分类标准》供包2地下市政设施调查各工作组依规实施，防止出现标准不统一无法入库的情况，我们要求参照既有的市政类、管线类以及实景三维中国相关标准形成地下市政基础设施相关标准。
现删除该评分项，变更为“投标人须承诺，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提供具备标准规范编制相关能力的人员名单或者机构协助采购人编制相关标准规范。若不能提供的，则由采购人指定，费用按市场价由中标人承担。（承诺函格式自拟）”。
质疑事项2：
招标文件“第五章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评分标准——商务部分（25分）——技术实力与人员保障能力：——1、项目负责人：具有地理信息专业高级工程师、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注册测绘师、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认证证书（CISAW），每有一个得1分，满分4分。
事实依据：具有地理信息专业高级工程师、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注册测绘师、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认证证书（CISAW）中的注册测绘师，此项目只用到测绘数据，非测绘项目，该证书要求不合理。
法律依据：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五条“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答复：该项目需要对已采购的包2三维测绘数据进行跟踪质检和抽检，需精通了解相关测绘技术标准。根据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印发《注册测绘师执业管理办法（试行）》“第十四条 测绘地理信息项目的技术和质检负责人等关键岗位须由注册测绘师充任。”
项目负责人中的“注册测绘师”调整至质量负责人评分条件。（详见以下变更内容）。
质疑事项3：
招标文件“第五章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评分标准——商务部分（25分）——数据处理人员5人，应具有地理信息安全保密培训合格证明，每有1个得1分，满分5分。（需提供有效证书，扫描上传。）。
事实依据：根据《测绘成果管理条例》，利用涉及国家秘密测绘成果开发生产的产品，未进行保密技术处理的，其秘密等级不得低于所用测绘成果的秘密等级，如是涉密数据，应是涉密项目。
此项目本身为公开招投标项目，非涉密项目。此人员证书要求，跟项目本身采购方式是违背的。
法律依据：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五条“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答复：根据相关保密规定要求，相关数据应当由相应资质人员保管和处理，保管、使用、处理相关人员应取得保密有关培训证书（在有效期内）或近三年内接受保密培训情况说明。
现删除该评分项，变更为“投标人须承诺，合同签订后2个月内必须提供不低于3人的地理信息安全保密培训合格证明，并提供名单，项目实施过程中接触和处理数据的人员必须与名单一致。未能提供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承诺函格式自拟）”。
质疑事项4：
招标文件“第五章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评分标准——商务部分（25分）——软件能力：具有与市政设施或管线相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的，每提供1个得0.5分，满分2分。（需提供有效证书，扫描上传。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事实依据：根据江苏省住建厅的要求及招标书建设原则的描述以数据管理、数据更新、数据分析应用、数据安全为核心，结合扬州市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综合监管与智慧监测需求，从业务、技术、发展等方面进行综合考虑。
此项目以数据整合管理及应用为主，证书设定应偏向于数据方向。
法律依据：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五条“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答复：该项目是为了支持城市生命线建设的基础地下市政设施和地下管线地理信息管理系统。系统主要是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开展第一次全国自然灾害综合风险普查的通知》（国办发〔2020〕12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经国务院同意印发的《关于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建城〔2020〕111号）、《江苏省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方案》（苏建城〔2021〕71号）和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扬州市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71号文）要求，加强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城市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安全韧性建设水平而建设的地下市政基础设施和地下管线三维地理信息综合管理系统。
将“具有与市政设施或管线相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的，每提供1个得0.5分，满分2分。”调整为“具有与市政设施类或地理信息类相关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的，每提供1个得1分，满分2分。”（详见以下变更内容）。
质疑事项5：
招标文件“第五章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评分标准——系统演示（20分）。
事实依据：
1　 演示分值权重失衡，远超行业常规及核心评分项
根据招标文件第五章“评标方法与评标标准”，“系统演示”分值设定为20分，占总分（100分）的20%，该权重存在明显不合理性：
远超行业同类项目常规占比：查阅江苏省内近年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地下管线管理平台类招标项目（如南京市、苏州市同类型项目），系统演示分值占比普遍为10%-15%，本项目20%的占比显著偏高，违背“评分项权重与评审要素重要性匹配”的原则。
2　 演示内容细节过度具体，需依赖项目专属数据/接口，存在信息不对称
招标文件第五章“系统演示”明确的40项细分演示功能（如“交互风险一张图”“数据汇交”“二三维地图联动”等），均要求呈现“特定场景下的细节效果”，但此类效果需依赖采购人专属数据、未公开接口或地方独有基础数据，潜在供应商因信息不对称无法完成，具体如下：
（一）演示需绑定扬州市专属基础数据，供应商无法提前获取
“二三维地图联动”演示（P27页）：要求“实现地下管线设施和地上建筑物的二三维一体化地图服务”，需对接“实景三维扬州”数据（第四章“采购需求”明确“结合实景三维扬州实现地上地下一体化展示”）。但“实景三维扬州”数据属于扬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专属数据，未在招标文件中提供获取路径（如数据接口、测试样本），潜在供应商无法提前获取数据进行适配开发，演示时无法呈现“一体化联动”效果；
“建筑物占压分析”演示（P29页）：要求“利用地下管线数据和地上建（构）筑物数据进行占压分析”，需调用扬州市“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第四章“数据整合治理”明确需整合2021-2022年市区道路、桥梁数据）。该数据未对外公开，供应商无法获取建（构）筑物的空间坐标、高度等核心信息，无法开发占压分析模型，演示功能无法实现；
“管网统计分析-按道路统计”演示（P28页）：要求“自动根据属性生成道路名称筛选条件，统计指定道路管线信息”，需依赖扬州市“市政道路数据”的标准化字段（如道路编码、道路等级）。但招标文件未提供道路数据的字段定义、编码规则，供应商无法预设筛选逻辑，演示时无法完成“按道路统计”功能。
（二）演示功能需特定未公开技术参数，无法对应功能演示
“数据汇交-数据库与图纸信息双向联动”演示（P23页）：要求“汇交立案时实现数据库与图纸信息双向联动”，需明确“图纸格式（如DWG版本）、数据库字段映射规则、联动触发逻辑”等技术细节。但招标文件仅提及“双向联动”，未公开上述参数，供应商无法开发对应的交互功能。
法律依据：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五条“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答复：本项目系统演示所需功能均为该类型项目所需的常规功能，且与项目常规需求一致。投标单位应当具备开发基础功能需求的能力。且未要求投标人使用扬州本地的数据，投标人可以使用其他地区的数据或者模拟数据，采购人主要是要演示功能而非展示数据真实性。
（详见以下变更内容）。
质疑事项6：
扬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一期）管线专网项目已经是第三次招标了。
事实依据：此项目共三次招标，三次招标文件都未作修改，前两次招标都是投标人不足3家，说明招标文件内容设置存在要求过高过细的问题。只有极少数公司匹配的可能。
法律依据：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第五条“招标投标活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实信用的原则。”；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采购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供应商。”
·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设定的资格、技术、商务条件与招标项目的具体特点和实际需要不相适应或者与合同履行无关；
以其他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
答复：采购人已就本项目需求重新进行了调研和专家论证，对部分采购需求及评分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改。

变更内容：
变更事项1：
原招标文件中
4.联合体投标
	采购包号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是/否）
	该采购包中联合体成员数量上限

	1
	是
	2


现变更为：
4.联合体投标
	采购包号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是/否）
	该采购包中联合体成员数量上限

	1
	是
	3



变更事项2：
原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
“（三）数据整合治理及数据质检
中标人应有具备涉密资质的人员在采购人指定的场所按照统一标准整合处理既有管线数据、地下市政基础设施调查数据、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实景三维数据、地形数据、规划三线数据和信息系统资源整合等。按照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实景三维数据标准、各权属单位业务需求建立统一数据标准，并结合省城市生命线数据标准，建立数据标准转换体系，并对提交的地下市政设施测绘数据进行质量检查。数据处理人员需具备地理信息安全保密相关证明。”
现变更为：
“（三）数据整合治理及数据质检
中标人应有具备涉密资质的人员在采购人指定的场所按照统一标准整合处理既有管线数据、地下市政基础设施调查数据、房屋建筑和市政设施调查数据、实景三维数据、地形数据、规划三线数据和信息系统资源整合等。按照地下市政基础设施数据标准、实景三维数据标准、各权属单位业务需求建立统一数据标准，并结合省城市生命线数据标准，建立数据标准转换体系，并对提交的地下市政设施测绘数据进行质量检查。数据处理人员需具备地理信息安全保密相关证明。
投标人须承诺，合同签订后2个月内必须提供不低于3人的地理信息安全保密培训合格证明，并提供名单，项目实施过程中接触和处理数据的人员必须与名单一致。未能提供的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承诺函格式自拟）”

变更事项3：
原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
“（四）标准建设和宣传制作
1、标准建设
1.1、协助采购人在中标公示后1个月内完成《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与地下管线综合调查技术规程》；
1.2、协助采购人在中标公示后1个月内完成《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与地下管线综合数据库建库标准》；并完成外业调查软件开发，安装移动端平台进行上线试运行；
1.3、协助采购人编制《地下管线隐患排查及分类标准》”
现变更为：
“（四）标准建设和宣传制作
1、标准建设
1.1、协助采购人在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完成《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与地下管线综合调查技术规程》；
1.2、协助采购人在合同签订后1个月内完成《地下市政基础设施与地下管线综合数据库建库标准》；并完成外业调查软件开发，安装移动端平台进行上线试运行；
1.3、协助采购人编制《地下管线隐患排查及分类标准》
投标人须承诺，合同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提供具备标准规范编制相关能力的人员名单或者机构协助采购人编制相关标准规范。若不能提供的，则由采购人指定，费用按市场价由中标人承担。（承诺函格式自拟）”

变更事项4：
原招标文件采购需求中
“七、演示要求
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第五章评分标准规定的演示内容制作演示视频文件，视频文件的格式为*.mp4或*.avi，投标人须将视频文件分段压缩为*.zip文件上传（单个文件不得大于50M，所有文件总共不得大于300M）。文件上传方式见《操作手册》规定，上传的演示视频将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视频时长总计不超过20分钟。
演示内容如下：
1、 “一张图”演示。包括：
交互风险一张图（展示交互风险空间分布情况、查看隐患信息）；
更新监管一张图（展示管线更新空间分布情况、查看管线更新项目信息、统计更新情况）；
2、 数据综合管理演示。包括：
数据汇交（汇交立案、汇交审核、成果入库、案件列表）；
对外供图（数据提取、数据切割融合处理、输出成果图）；
3、 三维数据应用演示。包括：
二三维地图联动（三维模型展示、地下地上二三维一体化展示）；
三维空间测量（水平距离、垂直距离、空间距离、水平面积、地表面积）；
管网统计分析（类型统计、管径统计、权属单位统计、按道路统计）；
4、 交互风险分析演示。包括：
第三方施工影响分析（缓冲区风险分析、导出分析报告）；
安全间距分析（水平净距分析、垂直净距分析、管线埋深分析）；
建筑物占压分析（建筑物占压管线情况）；
超期预警分析（通过建设年代分析即将超期管线）；
5、 外业调查软件演示。包括：
数据录入（数据成图、数据编辑、数据检查、数据输出）；
数据质检（结构检查、空间检查、属性检查、逻辑检查、汇交表生成、错误修改与浏览）。”
现变更为：
“七、演示要求
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第五章评分标准规定的演示内容制作演示视频文件，视频文件的格式为*.mp4或*.avi，投标人须将视频文件分段压缩为*.zip文件上传（单个文件不得大于50M，所有文件总共不得大于300M）。文件上传方式见《操作手册》规定，上传的演示视频将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视频时长总计不超过15分钟。
演示内容如下：
1、“一张图”演示。包括：
交互风险一张图（展示交互风险空间分布情况、查看隐患信息）；
更新监管一张图（展示管线更新空间分布情况、查看管线更新项目信息、统计更新情况）；
2、数据综合管理演示。包括：
数据汇交（成果入库、案件列表）；
对外供图（数据切割融合处理、输出成果图）；
3、三维数据应用演示。包括：
二三维地图联动（三维模型展示、地下地上二三维一体化展示）；
三维空间测量（水平距离、垂直距离）；
4、交互风险分析演示。包括：
第三方施工影响分析（缓冲区风险分析、导出分析报告）；
安全间距分析（水平净距分析、垂直净距分析、管线埋深分析）；
建筑物占压分析（建筑物占压管线情况）；
超期预警分析（通过建设年代分析即将超期管线）；
5、数据录入工具演示。包括：
数据录入（数据成图、数据编辑、数据检查、数据输出）；
6、数据质检软件演示。包括
数据质检（结构检查、空间检查、属性检查、逻辑检查、汇交表生成、错误修改与浏览）。”

变更事项5：原评分标准中商务部分、系统演示
	项目
	评分标准

	









商务部分
（25分）
	业绩：自2022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担过类似项目业绩的，每提供一个得1分，满分4分。
（需提供合同或验收证明，扫描上传。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软件能力：具有与市政设施或管线相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的，每提供1个得0.5分，满分2分。（需提供有效证书，扫描上传。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标准规范化专业能力：投标人参与编制市政类或管线类国家、行业或地方规程（标准）的，每有1个得1分，满分4分。（需提供有效证书，扫描上传。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技术实力与人员保障能力：
1、项目负责人：具有地理信息专业高级工程师、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注册测绘师、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认证证书（CISAW），每有一个得1分，满分4分。
2、质量负责人：具有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得1分。
3、项目组成员：项目团队（项目负责人、质量负责人除外）具备注册测绘师、地理信息专业高级工程师、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认证证书CISP或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认证证书（CISAW），每有1个得1分，满分4分。
（上述1-3项人员不得重复，需提供相关证书及投标人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扫描上传，未提供不得分。如为联合体投标的，所有人员由联合体任何一方担任均可。以上持证人员不同评分项不能重复得分，一人多证按一证计算，多种证书不重复得分。）

	
	安全保密：
1、 具有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27001）得1分。（需提供有效证书，扫描上传）
2、 数据处理人员5人，应具有地理信息安全保密培训合格证明，每有1个得1分，满分5分。（需提供有效证书，扫描上传。）
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系统演示
（20分）
	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第五章评分标准规定的演示内容制作演示视频文件，视频文件的格式为*.mp4或*.avi，投标人须将视频文件分段压缩为*.zip文件上传（单个文件不得大于50M，所有文件总共不得大于300M）。文件上传方式见《操作手册》规定，上传的演示视频将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视频时长总计不超过20分钟。
每演示1个功能得0.5分，满分20分。
1、“一张图”演示（2.5分）。包括：
交互风险一张图（展示交互风险空间分布情况、查看隐患信息）；
更新监管一张图（展示管线更新空间分布情况、查看管线更新项目信息、统计更新情况）；
2、数据综合管理演示（3.5分）。包括：
数据汇交（汇交立案、汇交审核、成果入库、案件列表）；
对外供图（数据提取、数据切割融合处理、输出成果图）；
3、三维数据应用演示（5.5分）。包括：
二三维地图联动（三维模型展示、地下地上二三维一体化展示）；
三维空间测量（水平距离、垂直距离、空间距离、水平面积、地表面积）；
管网统计分析（类型统计、管径统计、权属单位统计、按道路统计）；
4、交互风险分析演示（3.5分）。包括：
第三方施工影响分析（缓冲区风险分析、导出分析报告）；
安全间距分析（水平净距分析、垂直净距分析、管线埋深分析）；
建筑物占压分析（建筑物占压管线情况）；
超期预警分析（通过建设年代分析即将超期管线）；
5、外业调查软件演示（5分）。包括：
数据录入（数据成图、数据编辑、数据检查、数据输出）；
数据质检（结构检查、空间检查、属性检查、逻辑检查、汇交表生成、错误修改与浏览）。


现变更为：
	项目
	评分标准

	商务部分
（27分）
	业绩：自2022年1月1日以来（以合同签订时间为准）承担过类似项目业绩的，每提供一个得1.5分，满分6分。
（需提供合同或验收证明，扫描上传。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软件能力：具有与市政设施类或地理信息类相关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证书的，每提供1个得1分，满分2分。（需提供有效证书，扫描上传。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技术实力与人员保障能力：
1、项目负责人：具有地理信息类专业高级工程师、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证书、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认证证书（CISAW），每有一个得2分，满分6分。
2、质量负责人：注册测绘师、具有计算机类高级工程师及以上职称，每有一个得2分，满分4分。
3、项目组成员：项目团队（项目负责人、质量负责人除外）具备注册测绘师、地理信息类专业高级工程师、高级信息系统项目管理师、注册信息安全专业人员认证证书CISP或信息安全保障人员认证证书（CISAW），每有一个得2分，满分8分。
（上述1-3项人员不得重复，需提供相关证书及投标人近三个月内任意一个月为其缴纳社保的证明，扫描上传，未提供不得分。如为联合体投标的，所有人员由联合体任何一方担任均可。以上持证人员不同评分项不能重复得分，一人多证按一证计算，多种证书不重复得分。）

	
	安全保密：
具有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ISO27001）得1分。（需提供有效证书，扫描上传）
如为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任何一方提供均可。

	系统演示
（18分）
	投标人需按照招标文件第五章评分标准规定的演示内容制作演示视频文件，视频文件的格式为*.mp4或*.avi，投标人须将视频文件分段压缩为*.zip文件上传（单个文件不得大于50M，所有文件总共不得大于300M）。文件上传方式见《操作手册》规定，上传的演示视频将作为投标文件的组成部分，视频时长总计不超过15分钟。
系统功能演示（可使用真实系统或DEMO演示），总计18分。使用真实系统演示的，每个功能点得0.6分；使用DEMO演示的每个功能点得0.3分；不演示或不符合要求不得分。
1、“一张图”演示（3分）。包括：
交互风险一张图（展示交互风险空间分布情况、查看隐患信息）；
更新监管一张图（展示管线更新空间分布情况、查看管线更新项目信息、统计更新情况）；
2、数据综合管理演示（2.4分）。包括：
数据汇交（成果入库、案件列表）；
对外供图（数据切割融合处理、输出成果图）；
3、三维数据应用演示（2.4分）。包括：
二三维地图联动（三维模型展示、地下地上二三维一体化展示）；
三维空间测量（水平距离、垂直距离）；
4、交互风险分析演示（4.2分）。包括：
第三方施工影响分析（缓冲区风险分析、导出分析报告）；
安全间距分析（水平净距分析、垂直净距分析、管线埋深分析）；
建筑物占压分析（建筑物占压管线情况）；
超期预警分析（通过建设年代分析即将超期管线）；
5、数据录入工具演示（2.4分）。包括：
数据录入（数据成图、数据编辑、数据检查、数据输出）；
6、数据质检软件演示（3.6分）。包括
数据质检（结构检查、空间检查、属性检查、逻辑检查、汇交表生成、错误修改与浏览）。



变更事项6：
原招标文件中
“于2025年12月05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
1.  2025年12月05日09点 30分（北京时间）”
现变更为：
“于2025年12月17日09点30分（北京时间）前递交投标文件。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
1. 2025年12月17日09点 30分（北京时间）”

供应商若对本答复不满意或者答复单位未在法定的时间内作出答复的，可以在答复期满后15工作日内向扬州市财政局提起投诉。

扬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2025年12月01日 
1

